
反洗钱典型案例分享

案例一 利用多个对公账户为网诈洗钱

近日，裁判文书网公布一份“曾某帮助网络信息犯罪一审判决书”显示，北

京一男子曾某因参与组织他人开办个体对公账户为电诈犯罪“洗钱”。曾某某于

2021 年 6 月至 8 月，在北京市朝阳区等地，参与组织他人开办个体对公账户并

出售，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。曾某某参与组织开办、

介绍出售的 8 个对公账户关联全国范围内电信诈骗案件 60 余起，涉案资金 600

余万元。

曾某某为谋私利，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为其犯罪提供支付结算

帮助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被法院一审判决有期

徒刑 1年 8个月，罚金人民币五万元。

案例二 协助非法集资人员转移资金

2016 年，陈某以投资项目为名，与投资人签订协议书，承诺到期按照投资

金额 7%至 14%的年收益率还本付息。李某作为陈某控制的安徽某教育集团行政主

管，按照陈某要求将所吸收的资金转至陈某公司项目账户，再转至陈某私人账户

后，再借旅游、留学生学费支出之名陆续汇往境外陈某的指定账户。

2019 年，检察机关对非法集资犯罪和洗钱犯罪一体审查，以陈某涉嫌非法

吸收公共存款罪、集资诈骗罪，李某涉嫌洗钱罪提起公诉。法院判决认定李某犯

洗钱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。

案例三 大学生“跑分”洗钱

金堂县公安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专班负责人胡猛介绍，通过研

判分析，在校大学生小宇的账户存在资金异常情况，具体为：新办的数张银行卡

在短时间内多次转账 10 余万元，“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，这样的资金流动不太

符合常理。”警方深挖发现，小宇通过网络认识的网店店主实为诈骗团伙，利用

小宇的这些银行卡进行“跑分”转账。4 月 11 日，小宇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

罪活动罪被公安机关挡获，现已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

“这些‘跑分’兼职，实为帮助违法犯罪团伙进行洗钱的活动，涉嫌帮助信

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等犯罪，参与者需承

担法律责任。”帮助洗钱的账户将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，直接影响个人征信，并

受到法律惩处。

案例四 提供账户协助受贿资金洗白

2017 年，姜某某明知其舅舅张某某（颍上县交通运输管理局原副局长，因

涉嫌受贿罪，另案处理）系国家工作人员，仍应张某某的要求，提供姜某某个人

资金账户，接受彭某某（颍上县做煤炭生意的老板）转账的人民币 1000 万元用

于购买基金。

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指控证明犯罪的主导责任，提出思路和方法，引导侦查机

关收集完善证据。法院判决姜某某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聚众斗殴罪和洗钱

罪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五万元。



案例五 为来源不明资金提供账户

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 月，河北省邢台市某商贸有限公司老板冯某利用其

网上商店，以高回报为诱饵吸引其部分员工和其他人在其网上商店刷单（虚假消

费）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。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被告人冯某等人非法

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中，发现冯某吸收的 300 余万元资金转入刘某账号。经过审

查，认为刘某与冯某曾经系生意上的合作伙伴，关系密切，刘某明知冯某转入的

资金系刷单款，仍为其提供资金账户并转移资金，掩饰、隐瞒其刷单款的性质和

来源，涉嫌洗钱犯罪。

2021 年 9 月 11 日，检察机关以洗钱罪对刘某提起公诉。任泽区人民法院于

同年 9月 20 日作出判决，认定刘某犯洗钱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，并处罚金

2万元。

注：本文内容来源于网易新闻、中国长安网、人民网资讯、陕西法制网


